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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传导及其非预期性后果

———以霾污染治理为中心的讨论

陈　涛

摘　要：中国的环境治理呈现出自上而下的压力传导和层层加 码 逻 辑，这 是 具 有 中 国 特 色 的 环 境 治 理 机

制。随着排名与限批压力、约谈压力、问责压力和民意 压 力 的 增 强，地 方 政 府 的 环 境 治 理 力 度 明 显 增 强。从

纵向历史变迁的角度看，当下的压力传导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自上而下 的 压 力 传 导 破 解 了 常 规 治 理 中 无 法

解决的体制机制障碍，对推动环境治理进程产生了实质性影响，但 同 时 产 生 了 很 多 非 预 期 性 后 果，必 须 引 起

高度重视。为实现标本兼治，需要按照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推进科学治理与精准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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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　言

１９７３年，中国召开了首届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国家层面的环境保护与环境治理事业由此开启。
随后，中国开始加强环保立法和组织机构建设，并实施了 “三同时”制度等一系列环保制度。四十

多年过去了，中国的环境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有些环境问题甚至更加严峻。当然，这并不意

味着早期的环境治理举措没有发挥作用———如果没有这些举措，环境危机无疑会更加难以想象。
由于历史上环境问题的积累以及当下经济发展中的诸多问题，中国的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形势

异常严峻。无论是内陆水污染、海洋污染、大气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还是土壤污染，在很多地方

都达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程度。相比内陆水污染等问题在本世纪初期就已经产生广泛社会影响的状

况而言，我国霾污染是最近几年才被 “问题化”的———２０１２年被称作中国的 “灰霾元年”，引起了

媒体、学界、政界和社会公众的高度关切。霾污染也催生了很多形态的霾经济，比如设有内置风扇

的口罩、防霾药茶、防霾香、防霾纱窗以及雾炮车等，但其中也有不少让国人感到无所适从。需要

指出的是，虽然公众对霾污染有着深刻的感受，但在概念使用层面仍存在一些问题。媒体与公众习

惯于使用 “雾霾”这一表述，但雾与霾有着本质的区别———雾是一种自然现象，而霾则是一种环境

灾害［１］。在２０１３年 “雾霾”成为日常用语之后，可能是 “为了避免认知和责任归属上的误区”，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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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都曾要求国家环保部和中国气象局 “分清雾和霾”。一般而言，“灰霾”或

“霾污染”等称谓是规范性表述。
与其他类型污染相比，霾污染影响的普适性更强。２０１６年１２月，超过２０％的国土面积遭遇灰

霾，公众正常的生产与生活秩序受到严重影响。近年来，媒体常用 “沦陷”一词形容灰霾的肆虐，
出现了 “京津冀沦陷”、“华北沦陷”、“中原全部沦陷”等表述。重霾之下，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
企业生产、交通出行、体育赛事 以 及 户 外 锻 炼 等，都 受 到 了 重 大 影 响。在 近 几 年 的 全 国 “两 会”
上，霾问题都是新闻发言人的 “必修课”。此外，霾污染及其治理成效也影响着社会稳定和政治稳

定。由于ＰＭ２．５常常 “爆表”，公众对心肺之患高度关切，具备相应经济条件的居民容易产生 “迁

出意愿”［２］。同时，重霾容易导致民众滋生焦虑和怨恨心理，致使谣言肆意传播，给社会治理带来

了新挑战。因此，霾污染不单是环境问题，也不仅是社会问题，已经成为重大的政治问题。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环境治理存在 “文本法”与 “实 践 法”的 分 离［３］（Ｐ１５６－１５７），地

方政府将 “发展是硬道理”简单化为 “增长是硬道理”［４］，重经济发展轻环境保护。社会学、政治

学和管理学等学科就此开展了大量研究，其焦点可以概括为 “环境政策执行失败”或 “治理失灵”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Ｆａｉｌｕｒｅ）等维度。而霾污染对中国的环境治理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倒逼机制，推动了中

国的环境立法与执法进程。当前，环境治理比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地方政府的环境意识

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更高，国家的环境治理投资更 是 前所 未 有。２０１４年，李克强总理在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上宣布要 “像对贫困宣战一样向污染宣战”，随后启动了一系列治霾攻坚战。随着 “史

上最严”的环保法的出台以及环保问责机制的启动，我国环境治理态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壮士断

腕”已经不再是标语。
环境治理格局的调整与变化，与其背后的压力传导机制密切关联。为推动环境治理，国家强化

了 “党政同责”、“离任查责”、“终身追责”等话语体系，并出台了一系列刚性举措，强化环境治理

的压力传导机制。压力传导是一种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逐层签订目标责任状，逐层明确责任清单

与任务清单，逐层分解考核指标，逐层传递排名压力、限批压力、约谈压力以及问责压力。压力传

导机制之所以能够运转，是 “压力型体制”［５］［６］使然。“压力型体制”最初指的是地方政府在发展经

济方面的体制性特征，但事实上反映了中国政府运行的一般逻辑。本研究探讨的是地方政府环境治

理的压力传导，它指的是地方政府根据中央政府和国家环保部门的指标考核要求，逐层明确环境治

理的责任单位，逐层落实环境治理的主体责任和属地责任，然后将来自上级政府和部门的治理指标

和考核压力逐层向下分解和传递。自上而下的压力传导过程，往往不是压力平行传递或对等传递过

程，而是层层加码过程。当前，我国的政绩考核机制已经出现了明显变化。在环境议题方面，虽然

环境治理的 “政治激励”［７］效应尚未看到明显变化，但政治惩戒体现得非常明显。根据中央环保督

察组在全国２３省 （市、区）督查反馈的信息，从２０１６年７月到２０１７年７月，被约谈和被问责人

数都已经超过１万人，其中，被约谈１３　４９９人，被问责１１　２０３人。在此背景下，地方政府面临的

环保压力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环境治理的态度和动力机制发生了转向。
压力传导机制深入推动了中国环境治理进程，但也出现了不少始料未及的后果。默顿 （Ｒｏｂｅｒｔ

Ｋ．Ｍｅｒｔｏｎ）在社会行动研究中指出，有意图的社会行动会产生非预期性后果 （ｕｎａｎ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ｄ　ｃｏｎｓｅ－
ｑｕｅｎｃｅｓ）［８］。他还从功能角度对非预期性后果开展了进一步分析［９］。诚如默顿所言，非预期性后果

并非总是产生不良效应［８］，压力传导机制所揭示和暴露的腐败与弄虚造假等大量 “黑洞”，也是这

一机制本身未曾预期的。为研究主题聚焦起见，本研究重点对非预期性后果中的问题与矛盾加以检

讨。当前，多种非预期性后果，与环境治理理念和政策设计初衷相悖。探讨非预期性后果，既是对

环境治理中的问题与困境加以检讨与分析，更是为了推进压力精确传导，推动精准治理。本研究以

霾污染治理为中心就此展开研究，着重探讨以下问题：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中面临哪些 压 力？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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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刚性压力是什么？压力传导机制诱发了哪些非预期性后果？从纵向的历史变迁维度看，当前的

压力传导具有怎样的特征？环境污染 “标本兼治”的关键是什么？

二、环保压力与治理倒逼

（一）排名与限批压力

２００４年，环保部开始 公 布８６个 重 点 城 市 的 空 气 污 染 指 数 （Ａｉ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简 称 ＡＰＩ），
即环保部 “全国城市空气质量日报”［１０］。但是，这一指标并没有对ＰＭ２．５进行监控。２０１２年，国

务院常务会议通过新修订的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中国由此首次将ＰＭ２．５纳入空气质量标准。自

２０１３年１月开始，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等重点区域及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共７４个

城市按照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开展监测和评估，每月公布后十名 （第７４名到第６５名）和前十名

（第１到第１０名）。为加大排名考核力度，２０１７年２月１２日，环保部在 《关于印发 〈城市环境空气

质量变化程度排名方案〉的通知》中，要求实施城市环境空气质量变化程度排名，明确规定：该方

案 “适用于国家对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半年度和年度环境空气质量变化程度的排名”。排名靠后的

就要被 “点名”，还会向全国 “通报”，环保部希望通过排名机制创新增强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力度。
除了国家层面 的 排 名，各 省 （市、区）分 别 制 定 了 排 名 标 准 和 考 核 机 制。比 如，河 南 省 自

２０１５年开始实施１８个省辖市和１０个省直管县 （市）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月排名制度。在２０１６年省

辖市城市空气质量排名中，Ｈ市①除了４月和８月，其余１０个月都位列全省后５０％。其中，２月、

３月、７月和１１月位列倒数第三，１２月则位列倒数第二，这让市政府和环保部门倍感压力，进而

促使其向下级政府和单位传递压力时进一步加码。但是，这种绩效排名与实际空气质量可能并不完

全匹配。比如，Ｈ市被称作是全省 “蓝天次数最多”的城市，但正因为 “底子好”，省里在进行指

标分解的过程中，对其拔高了指标标准和基数，从而对其绩效排名产生了不利影响。因此，当地环

保部门对此都颇有感慨，认为市政府没有掌握评估和排名技巧，从而陷入被动位置，在绩效排名中

吃了很多亏。
如果说排名影响的是 “面子”的话，那么，限批影响的则是 “里子”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情况 考 核 办 法 （试 行）通 知》明 确 提 出，对 未 通 过 年 度 考 核 的 地

区，“暂停该地区有关责任城市新增大气污染物排放建设项目 （民生项目与节能减排项目除外）的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取消国家授予的环境保护荣誉称号”。随后，地方政府沿着 “省→市→县

→镇”这样的自上而下逻辑，逐层分解任务指标，逐层传递压力机制。比如，河南省在实施的 “蓝

天工程”考核中，将考核结果分为良好、合格和不合格三个层次，其中，不合格的城市会被约谈和

限批。如果整改不到位，“限批令”则会一直保留。在省政府文件精神下，各市实施了类似的逻辑

规则，并在压力传导时予以加码。比如，Ｈ市将环境保护纳入县 （区）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考核评

价体系，除了实施省政府的 “年度考核不合格”标准，还自我加压，将 “月排名连续５次排名后３
位”纳入考核体系，进入其中 任 一 标 准 的 县 （区），都 会 被 暂 停 相 关 建 设 项 目 的 环 评 审 批。各 县

（区）同样灵活地将指标向下进行了传递。
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依然很大，并面临着防患结构性风险的任务。各级政府在 “稳增长”

方面都面临着重大压力。一旦出现限批，地方的 “保增长”压力无疑会陡增。故而，地方政府对限

批压力非常重视，纷纷要求相关部门立下 “军令状”，逐层传递考核压力，规避限批惩戒。这种压

力也促使地方政府将霾污染视为 “抬头看天、低头看表、时刻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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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约谈压力

环保约谈的最初对象是企业负责人。２０１４年５月，环保部印发 《环境保护部约谈暂行办法》，

赋予了环保部对 “未履行环境保护职责或履行职责不到位的地方政府及其相关部门有关负责人”进

行约见并依法进行告诫谈话的权利。２０１４年９月，环保部正式拉开了对地方政府约谈的序幕。

当前，环境治理强调落实 “一把手”负责制，因此，如果没有特殊情况，环保部直接约谈地方

政府行政首长。根据环保部和媒体披露的信息，从２０１４年９月到２０１７年７月，至少有３５个地级

市市政府主要领导被环保部约谈，其中包括多个省会城市 （如表１所示）。

表１　环保部约谈地方政府一览表 （２０１４年９月—２０１７年７月）

序号 时间 被约谈方 备注

１　 ２０１７年７月１０日
河北省衡水市、河南省荥阳市、山东省淄博市、
吉林省四平市和公主岭市、江西省景德镇市以及
山西省长治高新区等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

河北、河南、山东和山西是因 “大气治理强化
专项督查中，被发现对存在的污染问题整改不
力”而被环保部约谈。

２　 ２０１７年４月１日 北京市大兴区，天津市北辰区，河北石家庄赵
县、唐山开平区、邯郸永年区、衡水深州市以及
山西运城河津市政府主要负责人。

因 “环境质量形势十分严峻甚至大气质量出现
明显恶化”被集中约谈。

３　 ２０１７年１月１９日 山西省临汾市市长

４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１５日 山西省吕梁市市长

５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 山西省阳泉市市长

６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 陕西省渭南市市长

７　 ２０１６年４月 山西省长治市市政府主要负责人

８　 ２０１６年４月 安徽省安庆市市政府主要负责人

９　 ２０１６年４月 山东省济宁市市政府主要负责人

１０　 ２０１６年４月 河南省商丘市市政府主要负责人

１１　 ２０１６年４月 陕西省咸阳市市政府主要负责人

１２　 ２０１６年１月４日 河北省委书记和省长 首例省级领导正职被约谈

１３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１０日 山东省德州市市长 首例因为重污染天气应对不到位被约谈的城市
市长

１４　 ２０１５年９月 甘肃省张掖市市长

１５　 ２０１５年８月２８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市长 华南地区首次出现地级市市长被约谈

１６　 ２０１５年８月２３日 河南省南阳市市长

１７　 ２０１５年７月２８日 河南省郑州市市长 首例被环保部约谈的省会城市市长。从约谈之
日起，当地连迎９天 “约谈蓝”。

１８　 ２０１５年６月 四川省资阳市市长

１９　 ２０１５年６月 安徽省马鞍山市市长

２０　 ２０１５年５月 江苏省无锡市市长

２１　 ２０１５年４月 河北省沧州市市长

２２　 ２０１５年４月 河北省保定市政府主要负责人

２３　 ２０１５年３月２５日 河南省驻马店市政府主要负责人

２４　 ２０１５年２月２６日 河北省承德市市长

２５　 ２０１５年２月２５日 山东省临沂市代市长

２６　 ２０１５年２月 吉林省长春市政府主要负责人

２７　 ２０１５年１月 云南省昆明市政府主要负责人

２８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３０日 辽宁省沈阳市市政府负责人

２９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３０日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市政府负责人

３０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 河南省安阳市市长

３１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 贵州六盘水市市长

３２　 ２０１４年９月 湖南衡阳市长 地级市市长首次被环保部约谈

　　资料来源：根据环保部网站 （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ｅｐ．ｇｏｖ．ｃｎ／ｚｊｈｂ／）和有关媒体资料进行的整理。

—５８—

陈　涛：压力传导及其非预期性后果———以霾污染治理为中心的讨论



上表统计发现，被约谈最多的地级市主要分布在河南 （６个），其后是山西 （４个）、河北与山

东 （分别４个）、吉林 （３个）、陕西省与安徽省 （分别２个），另外，山西、甘肃、广西、贵州、湖

南、辽宁、黑龙江、云南、江苏和四川被约谈的城市分别为１个。在京津冀重污染成为媒体聚焦点

的背景下，这似乎与公众认知中的 “河北省被约谈的应该最多”形成了反差，但其实这也并不 奇

怪。河北是被约谈规格最高的省份。２０１６年１月４日，河北省委书记和省长被中央环保督察组约

谈。迄今为止，这在全国既是首例，也是唯一一例。此外，环保部在河北省约谈的省部级领导干部

数量也位居全国首位。约谈被称作 “一剂猛药”，很多约谈的场景都会在央视新闻联播播出，它对

地方政府的触动可想而知。
除了环保部的约谈，各级地方政府也实施了相应的约谈机制。比如，河北省环保厅对市和县区

政府的约谈还上了新闻联播。在当前的大环境下，谁不都愿意拖后腿，谁都不想排名倒数，更不愿

意垫底。在约谈现场，被约谈者就纷纷表示不会被 “约谈第二次”，回去后随即开展 “刮骨疗毒式”
的整改。被约谈的一般都是行政领导正职，在被上级约谈之后，相关领导回来后就会组织召开职能

部门会议，部署工作。在对环境状况进行研判和总结教训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拿环保 部 门 问

责。此外，地方政府既会进行任务分工和治理指标分解，更会强化并签署 “目标责任状”。综观地

方政府的行为逻辑，环 保 约 谈 之 后 无 一 例 外 地 都 会 出 现 “誓 师 大 会”，层 层 签 订 责 任 书 和 “军 令

状”。有的地方被约谈之后，空气质量实现了短期好转，被民众称作 “约谈蓝”。
（三）问责压力

２０１５年７月，中央全面 深 化 改 革 领 导 小 组 会 议 审 议 通 过 了 五 份 文 件，其 中 四 份 是 环 保 主 题，
包括 《环境保护督察方案 （试行）》、《关于开展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试点方案》、《党

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 （试行）》和 《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方案》。其中，前面三

项文件都明确提到或直接涉及问责机制。《环境保护督察方案 （试行）》则明确提出了环境保护 “党

政同责”和 “一岗双责”，这标志着环保督查实现了由 “督企”向 “督企”和 “督政”并重的转型。
随后，地方政府纷纷出台相应的 《环境保护督查方案》。这种地方版的方案既是为了与国家方案进

行对接，更是问责压力传导的配套机制。
抓住了问责机制这个指挥棒，往往就掌握了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 “牛鼻子”。问责机制与官员

仕途升迁和乌纱帽直接挂钩，无疑能更加径直地倒逼地方政府进行环境治理。近一年来，我国从中

央到地方都掀起了环保 “问责风暴”，刷新了人们对于环保问责的认知。自２０１６年７月开始，中央

环保督查组开 始 在 全 国 范 围 内 开 展 环 保 督 查，省 级 党 委 和 政 府 及 其 有 关 部 门 均 为 督 察 对 象。到

２０１７年８月，共计 督 查２３个 省 （市、区），其 中，首 批 督 查８个 省 （区），第 二 批 督 查７个 省

（市），第三批督查８个省 （市）（如表２所示）。
近年来，地方官员因为环保问责被免 职 的也不少。２０１７年，河南安阳市１名镇长和１名乡长

被免职，这是全国首次出现基层行政领导正职因为重污染期间 “企业不停产”而被免职的情况。在

环保系统中，全国已经有十多名市级和县级环保局 长因 环保 不力 而 被免 职。２０１７年，陕西省户县

环保局领导班子在电视问政结束后被 “集体免职”，引起舆论广泛关注。需要指出的是，环保局诚

然是环境治理的主体责任单位，但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很多环境问题是长期 积 累 形 成 的，
有些问题的整治需要环卫、市政、市容、城建等部门通力协作，并不完全是环保部门的问题。地方

政府在遭遇舆论压力或问责压力后，如果简单地将板子打到环保部门身上，事实上回避了人们对当

地长期以来发展模式的追问，存在转移公众视线和怨气的嫌疑。当然，笔者并非为地方环保部门叫

屈，而是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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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三批中央环境保护督查约谈与问责一览表 （单位：人）

序号 省 （市、区） 约谈 问责 备注

１ 河南 １４８　 １２３１ 该８省 （区）为 首 批 中 央 环 保 督 查 单 位，共 计 问 责３４２２人，约 谈２１７６人。

其中，河南省被问责人数最多，占比达到３６％。

２ 黑龙江 ３２　 ５６０
３ 江苏 ６１８　 ４４９
４ 内蒙古 ２３８　 ２８０
５ 江西 ２２０　 １２４
６ 广西 ２０４　 ３５１
７ 宁夏 ３５　 １０５
８ 云南 ６８１　 ３２２
９ 北京 ６２４　 ４５ 该７省 （市）为第二批中央环保督查单位。共计问责３１２１人，约 谈４６６６人。

其中，陕西省被问责人数最多，占比达到２０％。

１０ 上海 ５４５　 ５６
１１ 重庆 ６４　 ４０
１２ 湖北 ９４５　 ５２２
１３ 广东 １２５２　 ６８４
１４ 陕西 ４９２　 ９３８
１５ 甘肃 ７４４　 ８３６
１６ 辽宁 ５８１　 ８５０ 该８省 （市）为第三批中央环保督查单位。共计问责４６６０人，约 谈６６５７人。

其中，湖南省被问责人数最多，占比达到２９％。

１７ 山西 １５８９　１０７１
１８ 福建 ９９１　 ４４４
１９ 安徽 ６３７　 ４７６
２０ 天津 ３０７　 １３９
２１ 湖南 １３８２　１３５９
２２ 贵州 １１７０　 ３２１

总计 １３４９９　１１２０３

　　资料来源：根据 《北京青年报》以及新华网和人民网等网站数据进行的汇总。

（四）民意压力

民意是地方政府开展环境治理的社会压力。在自媒体时代，公众对政府的监管能力、信息发布

机制、治理能力和环保政策等展开了很多批评。纪录片 《穹顶之下》更是引起了长期的舆论争鸣。

当前，微信和微博等自媒体力量成为民众表达利益诉求的传声筒和扩音器，网络调侃和谩骂鞭策着

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

就来源而言，民意压力主要来自三个行动主体。一是利益受损者。最近１０多年来，环境污染／

风险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利益受损者的环境抗争和权益诉求行动推动了环境治理进程。霾

污染虽然尚未导致大规模群体性事件，但对人体健康具有严重影响，引起了很多利益诉求行动———

既有作为 “全国首例”的河北市民状告环保局行动，也有北京和山东等地的环境公益诉讼，还有不

胜枚举的环境投诉，他们的利益诉求行动是推动环境治理的重要力量。二是普通公众。一方面，霾

污染不仅影响了民众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身体健康、社会心态，还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

大气污染成为中国当下社会舆论中最核心的议题之一。在冬春季节，它所受到的舆论关注度甚至比

反腐等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议题还要高。高强度的社会舆论压力，成为政府开展环境治理的重要

推动力。另一方面，环境治理的 “定量结果”与民众的 “心理感知”差别甚大，环保部门公布的治

理绩效有时得不到民众认可，出现了 “国标”与 “民标”的矛盾。民众关于 “霾是帝都醇”的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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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侃以及谩骂同样是推动环境治理的 重 要 因 素。三 是 民 间 环 保 组 织。民 间 组 织 开 展 了 很 多 环 保 行

动，特别是 “我为祖国测空气”等活动刺激着政府的敏感神经，倒逼着政府的环境治理进程。

三、非预期性后果

压力传导之下，地方政府常常用 “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壮士断腕”等词汇表达治理决

心，环境治理由此具备了重要话语权，也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在治理的名义下，一些急功近利、
“病急乱投医”和违背规律的治理措施纷纷出台。整体上看，决策、执行和影响等层面都存在非预

期性后果。
（一）决策层面

治理实践中存在很多 “短命政策”。大部分 “短命政策”源自某些领导干部 “想当然”和 “拍

脑袋”，它不但 “忽视了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也 “严重影响了公共政策的权威性、有效性和政

府公信力”［１１］。为了应对刚性压力和上级检查，有的地方政府既没有开展深入调研，也没有科学评

估将要出台的环保政策或禁令，更没有充分听取公众意见，就仓促出台相关举措。这往往既难以达

成令行禁止的目标，还会产生恶劣的社会影响。舆论压力之下，地方政府往往旋即宣布政策失效，
而这种朝令夕改则会加剧政府公信力和政策权威性的双重受损。

２０１７年１月１２日，河南省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办公室成立 （以下简称 “攻坚办”）。

１月１４日，距离除夕已经不到２周，攻坚办发出 《关于扩大烟花爆竹禁止燃放区域的紧急通知》，
明确要求 “按照省领导的最新要求，在 ‘禁燃禁放烟花爆竹目标责任书’基础上，要进一步扩大禁

止燃放烟花爆竹区域范围，实现市县域全覆盖，包括乡镇和农村，坚决杜绝全省范围内燃放烟花爆

竹现象”。文件同时强调了禁燃禁放工作的问责机制。当日，很多市和县级政府纷纷 “以文件落实

文件”，并出台具体要求和问责细则。这份紧急通知被称为是 “史上最严的禁炮令”，但是，它旋即

引起了轩然大波。一方面，普通民众对此有异议，他们认为节日氛围受影响事小，不少居民已经购

买了烟花爆竹以及如何处理则事大。他们认为，当时临近年关，烟花爆竹积压容易产生安 全 隐 患

（访谈编号：ＨＢ２０１７０２１８）。另一方面，反响最大的是经销商，他们是直接利益相关者。禁令出台

前，他们已经与生产商签订了销售合同，并且购置了大量烟花爆竹。如果实施禁令，既面临着经济

损失，也存在安全隐患。１月１６日上午，近百名烟花爆竹经销商到郑州聚集，要向省政府反映诉

求［１２］。同日下午，《河南省全体烟花爆竹经营公司请愿书》（以下简称 “《请愿书》”）被放置于互联

网。《请愿书》从安全隐患和经济损失等角度表达了利益诉求。就经济损失而言，他们已经预付约

２５亿元，至少还有２５亿元尾款未付，他们认为这笔巨大损失不能不考虑。在安全隐患方面，《请

愿书》指出 “８０％的花炮需要农历的小年至次年的正月十六销售。目前，每一个经营公司仓库少则

数万箱，多则数十万箱花炮，禁令后没有消化渠道，常年放在仓库会有巨大的安全隐患。”① 最终，
在舆论压力和烟花爆竹经销商的请愿之下，攻坚办于１月１６日 （文件出台的第三天）宣布收回并

停止实施 《关于扩大烟花爆竹禁止燃放区域的紧急通知》。禁令的最终实施方案是建成区禁燃禁放，
即农村地区可以燃放烟花爆竹。

当地的环保系统官员不愿意就此事件进行评论，他们认为自己并没有决策权，并声称 “我们也

想得到答案”。禁令的滑稽谢幕，引起了很多争论。归根结底，这份禁令操之过急，缺少前期调研，
也没有考虑其潜在的社会反响。一方面，禁令出台距离除夕不到半个月，但销售商已经储备了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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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不少居民已经购置了烟花爆竹。操之过急的方案，没有给销售商和居民留下缓冲时间，因而

不具有实施的可操作性。另一方面，政策出台过程中没有公众参与，这种基于文本主义和拍脑袋做

出的决定，不但让政策流产，也损害了政策的严肃性和科学性。
（二）执行层面

虽然各地都吹响了环境治理的 “集结号”和 “冲锋号”，但在政策执行层面，存在不能精准识

别污染源和违背规律蛮干等现象。其中，以下两个问题尤为突出。
首先，“一刀切”问题。“一刀切”是通过标准化的方式进行整齐划一式的治理，没有做到从实

际出发，也没有对不同区域和不同类型的环境问题进行具体考量。“一刀切”是一种简单化治理范

式，并不关心实际效果以及治理方式的可持续性，有时不但达不到预期目标，还会导致事与愿违的

后果。
受此波及的主要是话语权不足的企业和产业，这反映了环境问题中的 “比例失调”现象［１３］［１４］。

随着环境监管力度和问责力度的加大，弱小产业容易在特定环 境议 题 “问题化”后被 “株连”［１５］。
在压力传导机制下，有些地方 的 环 境 治 理 表 现 出 了 “完 成 任 务”逻 辑 以 及 “拼 凑 应 对”特 征［１６］。
比如，有的地方政府得知上级来进行环保督查或检查时，要求所有工地一律停工，这事实上违背了

科学治理和精准治理原则。有的地方政府为了应对上级环保检查，甚至导演了 “吃饭难”问题，引

起民众不满。２０１６年５月，商丘市在全省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排名中位列倒数第三，压力随之而来。

２个月后，适逢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河南。双重压力面前，商丘市内的饭店纷纷被勒令关门停业，
就连包子店和馍店都被关停，“市区２　５００家饭店被通知停业改造”，以至于 “整条街上的餐饮店全

停业了”［１７］。这种整顿行为因为影响过大而成了 “公共麻烦”，中央环保督察组的后期反馈专门点

到了这种奇葩行为：“在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河南期间，商丘市城管部门曾下发通知，要求市内所

有大排档、烧烤店等饭馆全部关门”，这让 “吃饭成了商丘市民的一大难题”［１８］。第四批中央环保

督察组进驻四川后，成都等地也出现了居民 “吃饭找不到地方”、“提着脏衣服找不到洗衣店”、“洗

车找不到洗车店”等现象。随着事件发酵和舆论压力的增强，当地才叫停 “一刀切”乱象①。压力

传导和急于解决问题的期望 “所催生的 ‘简单化’的政策逻辑在具体实践中必然受到现实复杂性的

挑战”［１９］。环保名义下产生的 “好经念歪”现象，影响了民众对治理绩效的期待。２０１７年以来，环

保部通过新闻发布会等多种形式公开批评 “一刀切”乱象，认为这既是 “严重的不负责任”，也是

“滥作为”的表现。地方政府随后纷纷发文，要求按照 “因地制宜、因行业制宜、因企业制宜”原

则治污，坚决反对 “一刀切”。在某种程度上，发现、反思以及批评 “一刀切”现象并不难，但在

刚性压力之下，有的地方政府疲于应付上级检查，这可能是 “一刀切”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
其次，形式治理问题。形式治理是一种治理假象，它是地方政府在 “向上看”逻辑支配下的行

为反应。它不但达不到 “治本”绩效，还会导致资源浪费等问题。
中央环保督察组向天津市进行督察反馈时明确指出，该市存在 “一系列污染治理走过场、做表

面文章的问题”。比如，为了让监测数据好看一些，滨海新区、武清区分别 “出台空气质量自动监

测站周边大气环境保障方案，明确在监测站周边区域采取控制交通流量、增加水洗保洁次数等功利

性措施。”② 类似行为并非天津所独有，其他地方同样存在不同程度的形式治理问题。
我们在 Ｈ市调查发现，当地在大气污染治理中存在着高强度使用雾炮车和洒水车问题。该市

Ｑ区园林局的刘队长讲述了当地雾炮车数量和用水情况：
我们区现有大型雾炮车一辆，购买价８３万，能装１５吨水。中型雾炮车４辆，购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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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成都禁止治污“一刀切”背后原因发人深省》，ｈｔｔｐ：／／ｗｗｗ．ｈｂｚｈａｎ．ｃｏｍ／ｎｅｗｓ／ｄｅｔａｉｌ／１１９３９２．ｈｔｍｌ。

详见《中央环保督察怒斥：天津，别再做表面文章！》，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ｉｆｅｎｇ．ｃｏｍ／ａ／２０１７０７３０／５１５２９８１４＿０．ｓｈｔｍｌ。



是每辆４０多万，每车能装８吨水。小型雾炮车２辆，购买价是每辆１０万，分别能装１吨

水。另外，洒水车有１６辆，高压清洗车３辆。每天洒水在１　５００吨到１　６００吨。在重污染

天气，只要温度在零摄氏度之上，也就是不结冰的情况下，就会启动洒水车和雾炮车。一

般情况下，洒水车从早上七点到下午四点，基本不停歇式地作业。此外，即使天气优良，
仍然会大面积洒水，只是频率降低些而已 （访谈编号：ＨＢ２０１７０２２０）。
按照当地居民生活用水每吨２．７５元的价格计算，该区每天仅由政府部门 （不包括工地和酒店

等）组织的洒水，耗费就达４　１２５元到４　４００元，每月则达到１３万元左右。这还不包括油费、车辆

维护费以及工资等费用。但这不在园林局的考虑范围内。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他们使用的是地下

水 （深井水），因此，所用之水不是直接购买。二是即使购买，也与他们没有关系，因为这是领导

考虑的事情。他 们 只 是 办 事 员，是 执 行 者，不 需 要 为 此 操 心 （访 谈 编 号：ＱＢ２０１７０２２０）。另 据 调

查，在该市其他地区，所用之水包括河水、南水北调水以及中水。

Ｈ市的洒水行为来自对省会城市的学习。２０１５年上半年，后者在全国７４个城市空气质量排名

中位列倒数第三，市长被环保部华北督查中心约谈。虽然是 “闭门约谈”，但央视等各大媒体都对

此进行了深度报道。重压之下，当地迫切需要在短期内拿出 “看得见”的治霾业绩，扭转排名倒数

的尴尬。为了尽快看到实效，当地不但加大了环境监管和问责力度，同时高强度地使用了雾炮车和

洒水车，而所用之水大部分来自南水北调水。随后，省内城市纷纷仿效这一做法。
洒水存在等级差异。城市主干道和繁华地段洒水频率非常高，而其他地段洒水频率明显要少。

雾炮车和洒水车会在敏感区域和重点地带有针对性地进行洒水作业，这些地方的路面几乎全天都是

湿漉漉的。２０１７年２月，笔者在 Ｈ市的调查发现，有的雾炮车在重点路段的定点连续喷水达到４０
多分钟。正常的洒水是需要的，但高强度洒水则会导致严重的水资源浪费，也影响居民的 交 通 出

行①。当地市民对高强度洒水颇有反感情绪：
我们这里空气干燥，确实需要洒水。另外，洒水对于治理扬尘也有作用。但老百姓对

频繁洒水行为已经很烦了。因为它是一天到晚地洒水，空中是雾炮车，路面是洒水车，本

质上都是不断地洒水。最近几天，雾炮车停了，但洒水车始终在工作。在这样的季节，一

天洒两三次水就可以，但洒水车根本就没有歇过。另外，冬天持续洒水容易导致路滑，影

响行车和走路安全 （访谈编号：ＨＢ２０１７０２０４）。
雾炮车被称作 “防霾神器”，在北方不少地区已经成为治霾标配。据 《南方周末》报道，随着

各地治霾任务层层加码，雾炮车也 “顺带”有了治霾功效。除了市政园林部门，环保部门也加入了

采购大军行列②。实践证明，它对治理扬尘有一定效果，但在治霾方面效果并不显著，甚至可能产

生反作用③。
（三）影响层面

环境治理常常伴随着 “阵痛”。地方政府对此都有预判，顶层设计阶段也都要求做好预案。但

在刚性压力之下，不少地方政府对此缺少或者来不及进行系统考量，从而导致不少社会矛盾。

２０１５年２月，山东临沂市被环保部约 谈。事实上，当地的环保问题是历史积累问题，时任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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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２０１３年，兰州耗资３０００多万元购置洒水设备。其高强度洒水行动被称作是“悲壮中的无奈”，还被民众将之与当地

的多起交通事故相关联，引起了央视《焦点访谈》等栏目的关注。

详细内容参见唐悦：《动辄数十万，效果“比不上一阵小雨”》，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ｎｆｚｍ．ｃｏｍ／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０１２１５？ｅｆｘｈ３。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远航认为，使用“雾炮车”洒水会使ＰＭ２．５浓度降低一点，但很快周边 的ＰＭ２．５就 会 过 来，导 致

浓度恢复。不仅如此，使用“雾炮车”还对微环境有干扰作用。此外，“雾炮车”会导致局部空气增湿，增湿对气态污染物二氧

化硫、氮氧化物转化为二次污染物有促进作用，湿润的环境更有利于ＰＭ２．５中硫酸盐、硝酸盐等的形成，反而有可能增加空

气污染。参见李禾：《“雾炮车”真是“治霾神器”？》ｈｔｔｐ：／／ｔｅｃｈ．１６３．ｃｏｍ／１７／０１２３／０８／ＣＢＦ０ＩＫＣＶ０００９７Ｕ８１．ｈｔｍｌ。



市长刚由异地过来上任，而且任期刚满半月。在约谈现场，市长明确表示 “不会再接受 第 二 次 约

谈”。约谈结束后，当地随即开展了铁腕治污——— “限期治理４１２家、停产治理５７家企业，停业关

闭整治无望企业，全面清除土小企业”。需要指出的是，当地污染企业长期存在偷排、直排以及超

标排放等问题，但这些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妥善解决。上级环保部门的暗访以及约谈，暴露了当地产

业结构不合理、环境监管不力以及环境执法薄弱等诸多问题。此次的刚性治污，本质上是压力传导

之下的倒逼行动，而非地方政府的主动治理。这种 “事件—应急”型环境治理范式［１５］及其刚性治

理举措，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多种社会矛盾。受此影响的不少劳动者具有年龄偏大、文化水平不高、
劳动技能单一以及再就业难度大等特征。短期内大规模就业岗位的流失和受影响工人的特征，决定

了这不仅关乎劳动者个体及其家庭生计，还关乎区域发展和社会稳定。
临沂 “刮骨疗毒”式的治理取得了积极成效，但也导致了不少问题。一时间，当地环保风暴与

“６万人失业”①、“债务危机”等关键词联系在了一起，引发了全国舆论的关注，有人甚至用 “环保

大跃进”形容当地的环保做法。关于临沂刚性治污的批评，有些不够客观与中肯，但媒体报道的相

关细节也展示了 “急刹车”罅隙——— “企业被直接拉掉电闸，２　０００多吨玻璃水和锡水 留 在 炉 中。
一名工人抱怨说，‘连让我们出炉的时间都不给。再要复产，得用炸药把炉内冷却的锡块和玻璃废

品炸开，至少要４至５个月，而且这个炉体基本废掉。’与玻璃炉子相似，钢炉、焦炉温度骤降后，
也会导致炉体冷缩开裂永久性损坏，造成巨大损失。”［２０］简单粗暴地要求企业拉闸停产有时不仅达

不到减排目的，还存在安全隐患。河北省环境应急与重污染天气预警中心的调查发现，简单的关停

举措，忽视了钢铁、玻璃、焦化等行业生产工艺的特殊性：“焦化行业的特点是焦炉不能停产，一

旦停产将导致焦炉寿命缩短，企业财产损失严重。平板玻璃行业，由于玻璃液的流动性，不能随意

停产，而且已安装脱硝处理设施的玻璃窑炉停产焖炉，污染物不降反升；玻璃行业限产，易导致窑

温突变引发事故。同时，限产燃料消耗变化不大，减排量也相对较小。所以，玻璃行业限产比例与

减排比例不成正比。”［２１］有的省份已经注意到这方面问题，开始进行政策调试。
严峻的环境态势决定了必须实施铁腕治污。当前，要遏制污染，就必须严格执法，坚决关停肆

意排污企业。同时，对肆意排污行为要做到 “零容忍”，不能让污染企业存有任何观望、投机以及

侥幸心理。事实上，关于铁腕治污，民众和学界在十多年前就开始积极呼吁了，但当时的环境执法

力度有限。在环境污染严重影响可持续发展和公众健康的背景下，更需要增强环境治理 力 度。同

时，需要看到这样一个客观事实，即环境治理对地方经济发展或多或少地都会产生影响，不能因为

环境治理在短期内影响经济发展，就踌躇不前。但与此同时，需要协调处理好长远效益与短期阵痛

的关系。如果出现 “脱离发展阶段搞环境保护冒进，对基层没有补偿措施，让基层接受不了”［２０］等

问题，就会对环境治理进程的推进构成挑战和制约。环境治理需要坚持科学性与规范性，不能对化

工等企业简单地贴标签，更不能简单地一关了之。同时，对于合法经营和守法的企业，必须保障其

合法权益。此外，环境治理过程中需要考虑到企业的转型升级空间，如果必须关停的话，则需要考

虑员工的再就业、生计恢复和社会保障等核心关切，妥善处置并解决好相关矛盾。简而言之，环境

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进行全面系统的考量，并出台相关政策和配套措施以减少和减轻 “阵

痛”。

四、结论与讨论

穹顶之下，重霾对社会运行、民众的生产生活以及生命健康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当前，大气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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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央视就此展开了深度报道，详细内容参见央视报 道：《山 东 临 沂 市 长 被 约 谈 后 大 力 治 污 回 应 导 致６万 人 失 业》，ｈ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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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成为人民群众 “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 “十面霾伏”背景下，举国上下都掀

起了 “空气保卫战”。为了深化环境治理，国家不断传导压力机制，这对推动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

进程产生了深刻影响。
在众多压力中，地方政府的刚性压力主要源自上级政府的考核与惩戒，其中，约谈压力和问责

压力对地方政府的触动最为强烈。这表明，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实践秉持的是 “向上看逻辑”。在

“考核—应对”框架中，自上而下的压力传导过程既是层层传递过程，也是层层加码过程。面对中

央政府实施的考核机制，地方政府也有配套措施，而且标准一般不会降低。诸如排名机制、流域限

批机制、约谈机制和问责机制等中央政府已经实施的考核机制，地方政府都会对其下级单位逐层传

递，层层签订 “责任书”和 “军令状”，同时层层施压。而中央政府尚未实施的考核机制，地方政

府也会积极创新。
我国的环境治理具有鲜明的政府主导型特征，自上而下的刚性压力对推动环境治理进程产生了

实质性影响。首先，刚性压力及其传导机制破解了环境治理中的很多体制机制壁垒，破除了很多利

益藩篱。地方保护主义一度严重束缚着环境治理，而刚性压力传导在很大程度上破解了地方保护主

义及其利益藩篱。其次，破解了政令不畅难题。随着刚性压力的传导，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力度得

到了前所未有的彰显。第三，刚性压力传导对于环保赋权产生了直接影响。随着环境治理话语格局

的变化，环保执法力度大幅提升，环保部门敢于碰硬和 “动真格”的行动越来越多。由此，环保部

门弱势地位形象有了较大程度改善。当然，与此同时它本身也处于压力传导的风口浪尖处。第四，
对于实现国家意志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环境治理成为地方政府头上紧箍咒的时候，民众对特定时期

的环境治理绩效有着特定感受。为了在特定时段开展政治与外交活动以及体育赛事，国家通过联防

联控加强环境治理，进而出现了很多特定的 “蓝”。需要说明的是，这是以运动式治 理 为 代 价 的，
难以具有可持续性。无论是 “大阅兵”还是 “ＡＰＥＣ”，无论是 “奥运会”还是 “青奥会”，无论是

“国家公祭”还是 “一带一路峰会”，各种颜值爆表的蓝都是基于联防联控机制和高压减排举措实现

的。但是，当这些活动 结 束 后，联 防 联 控 机 制 和 高 压 减 排 举 措 旋 即 取 消，ＰＭ２．５常 常 随 之 反 弹，
各种 “珍稀蓝”也就不再 “常态”。因此，如何按照科学步骤稳步推进环境治理，实现 “治标”与

“治本”的统一，是必须攻克的重大课题。
压力传导是中国治理实践 中 的 重 要 特 色。太 湖 治 理 中 的 “零 点 行 动”、安 全 生 产 中 的 “大 检

查”、计划生育中的 “一票否决”等，都存在特定的压力传导路径。从纵向历史变迁的角度看，当

下的压力传导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首先，当前的压力传导不再是纲领性或指导性文件。对地方政

府官员而言，早期的压力传导机制影响主要是仕途升迁，遭遇政治惩罚概率小。当下，国家则打破

了常规治理节奏，以严厉措辞直指深层矛盾。比如，中央环保督查组直接告诫天津别做 “表 面 文

章”，批评安徽环保 “严重缺位”，直指湖南 “不作为、乱作为问题多见”，等等。因此，地方政府

必需突破环境问题本身，从政治高度认识环境治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其次，惩戒方式发生深刻变

化。“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当前的压力传导机制远远超出了 “奖优罚劣”范畴，不再 “以罚

代管”，而是从严肃问责角度进行严肃处理，更加强调实质性的行政问责。第三，问责力度发生了

深刻变化。当前的问责强调的是 “党政同责”，而且问责对象往往都涉及地方政府主要领导，而不

仅仅是政府部门负责人。同时，问责和追究对象不仅包括现任领导，而且包括 时 任 主 要 领 导。此

外，问责规模也是前所未有的。
压力传导机制之下，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呈现出了多样化状态。一方面，出现了本研究所探讨的

非预期性后果和治理偏差现象，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另一方面，在 “考核—应对”框架中，环境治

理中依然存在着 “选择性执行”、环保 “土政策”甚至弄虚作假现象。因此，依然有不少沉疴痼疾

需要解决。此外，也有很多地方严格执行环保政策，并为精准治理而进行积极探索。对于这些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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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治理态势，还需要开展更为深入的经验研究和理论回应。
非预期性后果是系统性因素导致的。从政治维度来看，它与 “上下分治”体制［２２］和政绩考核

的指挥棒有着内在的深刻关联。环境治理遵循的是属地管理原则，地方政府承担着环境治理的具体

工作。在自上而下的运动式治理过程中，地方政府本能地考虑的是上级的意见和来自上级政府的褒

奖或惩罚，会本能地围绕上级政府的指挥 棒 开 展 治 理 实 践。有 些 地 方 在 政 绩 生 产 和 政 绩 竞 争 过 程

中，呈现出了 “治理锦标赛”逻辑，喊出了不切实际的口号，这 是 非 预 期 性 后 果 产 生 的 温 床。因

此，如何让地方政府以环境治理规律和百姓的实际需求为出发点，对于规避非预期性后果和推进治

理的精准化具有重要意义。从社会和心理层面看，无论是官员还是民众，都呈现出了焦虑型治理心

态。政府与民众都具有治理焦虑，都希望环境治理追求速度，都期望能够毕其功于一役。这反映了

我们对周遭环境的高度关切，对 “新鲜的空气”和 “蔚蓝的天空”的高度渴望。但是，环境污染的

形成具有规律性和历史积累性，环境治理同样需要一定周期。从西方国家大气污染治理历程来看，
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都花了长达几十年的时间才见到治理成效。环境治理必须循序渐进，尊重规

律，想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往往适得其反。
为实现标本兼治，在继续实施压力传导机制的同时，必须按照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

求，推进精准治理。首先，精准识别污染源。这就要求突出 “问 题 导 向”，根 据 各 地 的 环 境 状 况，
明确环境污染的主要成分、主要成因和演化规律，进而对症下药，开 展 科 学 治 污。其 次，精 准 决

策。精准治理要求推动决策机制的民主化、科学化和公开化，杜绝 “一言堂”和 “拍脑袋”行为。
复次，注重公众参与。这就要求弥补环境治理中的公众参与不足这块短板，以公众需求和满意为出

发点和落脚点，并积极借鉴和激发民间智慧，使之成为精准治理的有力抓手。最后，强调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以及差异化施策。精准治理要求尊重不同区域和不同类型环境问题的特质，进而实现治理

过程精细和治理手段精准等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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